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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一、本次诉讼事项基本情况

2020 年 8 月，经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法院”）主持调

解，针对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分别与青海华鹏能源发展

有限公司、格尔木胜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系列诉讼事项，公司与林

秀成及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安集团”）已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并

已签收民事调解书。根据民事调解书，林秀成及三安集团自愿按期向公司支付相

关诉讼项下债权金额及资金占用利息。后因林秀成及三安集团未完全履行民事调

解书项下义务，公司通过与各方协商、履行司法程序等措施持续推进民事调解书

的履行，法院依法采取保全措施，冻结三安集团持有的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（股

票代码：600703，以下简称“三安光电”）股票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

8 月 29 日、2025 年 1 月 4 日、2025 年 11 月 1 日、2026 年 3 月 31 日披露的诉讼

相关公告（公告编号：2020-58、2025-2、2025-76、2026-16 号）以及相关定期

报告。

二、本次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

近日，法院就本案所涉三安光电股票拍卖成交事宜进行告知，并向公司送达

《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》。根据法院对公司的执行询问笔录，

法院已依法将三安集团持有的三安光电股票 74,273,746 股进行公开拍卖并全部

成交，并已向公司发放执行款项 1,011,134,721.88 元。

截至公告日，公司已收到法院发放的前述执行款项。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及其他情况说明

公司尚未收到结案通知书。经初步测算，公司本次收到的执行款项预计对公

司本年度合并报表归母净利润的影响约为 5.4 亿元。本案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



影响以后续司法程序进展及会计师事务所最终审计情况为准。公司将持续关注上

述事项进展，积极采取措施保障自身合法权益，并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1、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；

2、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询问笔录。

特此公告。

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六年六月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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